	附註：一、本證明書係証明該會員係屬本會正式會員(或會員代表或正式會務工作人員)，且並無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
           記錄(會員)。

      二、本證明書未經理事長簽章並加蓋公會圖記無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 中華民國 115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(  公  會  圖  記 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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